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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修改《珠海市“珠海特聘学者”
聘任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有关
内容的通知

横琴新区管委会、各区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委组织部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各高校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印发<珠海市“珠海特聘学者”聘任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(珠教〔2015〕2号)中的附件1《珠海市“珠海特聘学者”聘任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中第十四条“珠海特聘学者享有以下待遇：珠海市一次性给予特聘学者10万元人民币作为津贴”的内容修改为：“珠海特聘学者享有以下待遇：珠海市每年给予特聘学者10万元人民币作为津贴。有关获聘者若同时享有我市其他有关奖励的，奖励资金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发放。”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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